                                                                                                                                                                                                                                                                  薛城区住建局证明事项实施清单

填报单位（证明索要单位）：薛城区住建局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涉及的政务服务事项名称及编码
	设定依据
	开具单位
	办事指南
	备注

	1
	婚姻状况证明
	1、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确认4370717007000

2、公租房保障对象资格确认4370717005000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一款，“各地要研究制定租赁补贴申请家庭的住房、收入、财产等准入条件，原则上租赁补贴申请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低于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具体条件和比例由各地研究确定，并动态调整，向社会公布。”

《枣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住房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枣政发〔2025〕2 号）
	区民政局
	由申请人提供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或离婚证）等婚姻状况证明。
	

	2
	优抚证明
	1、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确认4370717007000

2、公租房保障对象资格确认43707170050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一款，“各地要研究制定租赁补贴申请家庭的住房、收入、财产等准入条件，原则上租赁补贴申请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低于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具体条件和比例由各地研究确定，并动态调整，向社会公布。”《枣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住房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枣政发〔2025〕2 号）
	退役军人事务局
	1退伍军人携带退伍证、身份证、近期一寸免冠照片到户籍所在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2烈属携带《烈士证》、身份证、近期一寸免冠照片到户籍所在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3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携带《因公牺牲军人证明书》、身份证、近期一寸免冠照片到户籍所在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4病故军人遗属携带病故军人证明书》、身份证、近期一寸免冠照片到户籍所在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
	

	3
	无房证明
	1、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确认4370717007000

2、公租房保障对象资格确认43707170050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一款，以及《枣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住房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枣政发〔2025〕2 号）
	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需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
	

	4
	拆迁证明
	1、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确认4370717007000

2、公租房保障对象资格确认43707170050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一款，以及《枣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住房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枣政发〔2025〕2 号）
	户口所在街道
	由申请人户口所在镇街审核并出具拆迁情况证明
	

	5
	低保证明
	1、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确认4370717007000

2、公租房保障对象资格确认43707170050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一款，以及《枣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住房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枣政发〔2025〕2 号）
	区民政部门
	凭身份证、户口本到当地民政局办理即可
	

	6
	收入证明
	1、公租房租赁补贴资格确认4370717007000

2、公租房保障对象资格确认43707170050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一款，以及《枣庄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枣庄市城市住房保障管理办法的通知》（枣政发〔2025〕2 号）
	有工作的工作单位开；没工作的，居委会（村委会）开
	在单位如实开具工资证明，或凭户口本和身份证在所在居委会（村委会）开具证明。
	


填表说明：

表格由政务服务事项实施单位填报，需要当事人提交证明材料的，要与开具单位充分协商，并制定办理该证明事项的办事指南，明确办理地点、办理流程、办理所需材料等；不需要当事人开具证明的，明确标注办理方式，比如书面告知承诺、政府部门内部核查和部门间核查、网络核查、其他材料涵盖或替代、其他方式等。

